







莆市工信运行〔2019〕174号


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征集2019年
莆田市名优地产品推荐名录（第二批）的通知

[bookmark: OLE_LINK1]各县（区）工信局、北岸经信商务局，市有关行业协会：
    为进一步帮助工业企业开拓市场，提升名优地产工业品市场占有率，现决定开展征集第二批名录工作，支持工业企业更好发展。名录实行滚动管理，第一批名录企业可继续申报新增名优产品。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为制造业企业，且注册地、纳税均在莆田市范围内。
（二）企业法定证照齐全，符合国家节能、环保和产业政策。
（三）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完善，产品标准先进，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对有强制性认证和生产许可证要求的产品必须获相关资质证书，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四）企业具备稳定的生产和供货能力，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诚信记录和社会信誉。
（五）企业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质量、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事故（由市工信局统一征求市直相关部门意见）。
二、申报所需材料
（一）企业申报表（由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推荐盖章）；
（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涉及国家强制认证和特许经营生产许可证的产品，需提供国家相关部门发放的资质证书的复印件；
（四）有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或省名牌产品，中国质量奖、福建省政府质量奖、国际知名品牌或国内行业权威机构认定的，一并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或证明文件；
（五）企业法人签名加盖公章的承诺书（附件3）。
三、其它事项
（一）根据企业自愿申报的原则，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要广泛宣传、积极指导本辖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并核实企业填报的名优地产品申报表（附件1）及相关证明资料，审核并汇总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附件2），于7月31日前正式行文，将推荐企业的申报材料和正式文件（含书面和电子文档）一式两份报送市工信局运行科，材料逾期送达或材料不完整的不予受理。
（二）各相关行业协会要发动会员企业申报，并按属地原则，向企业所在地工信部门申报。
（三）第一批名录企业申报新增名优地产品的，只需提供企业申报表（由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推荐盖章）即可。我局将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度。
（四）联系人：柯振雄，电话：2293091，传真：2215086，邮箱：ptjmwyxk@163.com。

附件：1.2019年莆田市名优地产品申报表（第二批）
      2.2019年莆田市名优地产品推荐汇总表（第二批）
      3.承诺书


                           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年7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19年莆田市名优地产品申报表（第二批）

	企业名称
	
	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获奖情况
	

	产品、规格、型号
	商标
	年产量
（单位）
	价格区间
	市场份额
	强制性认证
证书编号
	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产品上下游情况
	（产品生产原辅材料及用量、主要供应商；下游主要市场、客户）

	产品市内配套情况（注明配套合作产品、时间等）
	

	本申请表所填内容属实。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企业法定代表人：  

申报企业：（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推荐审核意见：


推荐单位负责人： 

推荐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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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莆田市名优地产品推荐汇总表（第二批）
推荐单位：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
	规格/型号
	年产量
（单位）
	产品（商标）等级
	价格区间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行 业
	县 区

	
	
	
	
	
	
	
	
	
	

	
	
	
	
	
	
	
	
	
	

	
	
	
	
	
	
	
	
	
	

	
	
	
	
	
	
	
	
	
	

	
	
	
	
	
	
	
	
	
	

	
	
	
	
	
	
	
	
	
	

	
	
	
	
	
	
	
	
	
	




附件3
承  诺  书

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公司自愿申请申报2019年莆田市名优地产品推荐名录（第二批），并郑重承诺如下：
1、符合申报通知要求，企业信用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在产品生产活动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不使用任何不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原材料。
3、企业及法人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未存在涉黑涉恶或其他重大违法记录。
4、产品涉及国家强制认证、特许经营生产许可证的，按要求提供国家相关部门发放的证书，对隐瞒不报承担全部责任。
5、企业产品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6、国家对生产许可有新的要求时，同意按新要求进行补充完善。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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